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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8_BE_85_E5_c42_537183.htm 每当节日临近，各大

商场纷纷打出折扣、折让、让利等促销牌。尽管会计制度和

税法对这些促销业务基本上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由于经营

方式的灵活多变以及会计税务处理规定的复杂性，使得一些

企业的财务人员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规范的会计和税务处理

。本文以案例的形式介绍多种促销方式，对常见的错误认识

或处理方法进行了纠正，并且对如何规范这些促销行为的会

计和税务处理提出了建议。 案例：为了扩大经营，某品牌皮

具代理商A公司决定采取多种折扣销售的方式，以促进销售

，加快资金回笼。 某年初，A公司经中间商C公司介绍，销售

给B公司礼盒皮带100盒、皮鞋100双，原价分别为300元/盒

和400元/双，按照10％的商业折扣率，即分别按照270元/盒

和360元/双的价格销售，由A公司负责送货。同时约定，如

果B公司在10天内付清货款，则A公司将给予5％的现金折扣，

如果在20天内付清货款，则给予2％的现金折扣，超过20天则

需全额付款。双方签订合同后，A公司分别按照300元/盒

和400元/双共计70000元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另外开

具了30元/盒和40元/双的红字专用发票，账计应收销货

款63000元。 由于运输途中防护措施不当，皮具被雨淋，严重

影响销售，A公司遂与B公司协商，再次折让10％，并再一次

开具了30元/盒和40元/双的红字专用发票，账面应收销货款调

整为56000元。 B公司在10天内付清了货款，A公司又给予B公

司5％的现金折扣计2800元，A公司自行开具了2800元的红字



专用发票冲减了销售收入。 此后，A公司又与B公司商定了让

利事项，如果B公司从A公司全年度的进货额达到40万元，A

公司将再给予B公司5％的让利。到年终结算时，A公司实际

支付给B公司让利20000元，A公司凭盖有B公司公章的收款收

据将让利直接冲减了销售收入。 分析：A公司为了促销采取

了多种折扣销售的方式，但是在发生促销行为后的会计和税

务处理上存在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商业折扣 现行税法规定

，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

一张发票上注明的，可以按照折扣后的销售额缴纳增值税和

所得税。由于A公司折让给B公司7000元的商业折扣没有在同

一张发票上注明，所以，在计缴增值税和所得税时不可以抵

减销售收入，应按规定计提增值税销项税，而且该7000元在

扣减补计的增值税销项税后的余额还需并入计税所得额，即

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计算缴纳所得税。 但在进行会计处

理时，A公司可以按照扣减折扣后的实际销售额确认销售收

入，只是由于未能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折扣额，所以在计缴

增值税和所得税时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由此可见，出现上述

问题的症结是因为A公司没有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折扣额，

所以，A公司的折扣额不但不可以抵减计算流转税的销售收

入，而且也不可以减少计算所得税的收入。 此商业折扣实际

上相当于发生在销售确认以前的销售折让。 销售折扣 因皮具

淋雨而给予B公司的7000元销售折扣同样没有在同一张发票上

注明，所以A公司在计缴增值税和所得税时不可以将这7000元

抵减销售收入，应按规定计提增值税销项税和所得税（具体

会计和税务处理情况同上述商业折扣）。 在日常会计处理实

务中，如果B公司没有将A公司开具的70000元专用发票入账，



则应将原发票联和税款抵扣联退回A公司，由A公司加盖“作

废”字样，作为抵扣当期销项税额并重新开具专用发票的凭

证。如果B公司已经将70000元发票入账，在无法退回的情况

下，A公司应请B公司向B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索取《进货退

出或索取折让证明单》，即可依据《进货退出或索取折让证

明单》和商妥的折让金额向B公司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并依据

红字专用发票冲减当期销售收入和销项税额。A公司在未收

到B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出具的《进货退出或索取折让证明单

》以前，不得开具红字专用发票，也不可以冲减销售收入和

销项税。 需要注意的是，折扣销售仅限于货物价格上的折扣

，如果A公司用皮具进行实物折扣，在申报应纳税款时，该

实物价款不但不能从货物销售额中减除，而且该皮具也应按

视同销售处理，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 现金折扣 根据会计制

度和税法的规定，发生的现金折扣不应冲减销售收入及销项

税金，而应在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上述案例中，A公司在

现金折扣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A公司不应因发生现

金折扣而开具2800元的红字专用发票，开具的红字专用发票

应予作废；二是发生的现金折扣2800元不应冲减销售收入，

而应计入财务费用。 会计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发生现金折扣而

少收的货款计入财务费用时依据何种凭据，笔者认为，简单

可行的办法是请对方付款单位开具费用结算票据，付款方以

此作为冲减财务费用的依据，而收款方则作为计入财务费用

的依据。 销售让利 A公司支付给B公司20000元让利是因为B公

司全年度的进货额达到了双方约定的40万元指标，虽然合同

约定为让利，但本质上仍属于价格上的减让，只是因为该减

让需根据年度销售情况到年终才能决定存在与否。因此，如



果该让利符合销售折扣的要求，则可以按照销售折扣进行会

计和税务处理。但是，由于上述案例中B公司开具给的A公

司20000元让利的收款收据不是合法票据，所以，不可以按照

销售折扣进行账务处理。 日常实务中让利的两种主要情形是

： 一是销售方根据购货方购货量的大小从自己的销售利润中

让出一定份额给购货方，销售方凭购货方的合法票据（或销

货方自行开具的红字销售发票）作为销售费用或冲减销售收

入的处理，这种情形的让利在计算缴纳流转税时不可以抵减

销售收入和销项税。如果是销货方自行开具的红字销售发票

也不可以抵减计算所得税的销售收入。所以，这种处理方法

对销售方很不利。 二是作为销售折扣进行处理。销售方依据

购货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出具的《进货退出或索取折让证明单

》开具红字专用发票，这样购货方不但可以凭开具的红字专

用发票冲减当期销售收入而少缴流转税，而且可以合法抵减

计算所得税的销售收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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